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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建设局，金华开发区建设更新部，金华双龙风景区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维护建筑工人和建筑企业合法权益，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已办理施工许可的所有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二、管理内容

本通知所称“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是指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以下简称“五方责任主体”）的项目管理人员及建筑工人，以真实身份信息认证为基础，进行从业记录、日常考勤、履职监督等活动的总称。采用工程总承包或代建模式的，工程总承包单位、代建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也应纳入实名制管理范围。

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一）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专职质量管理人员；

（二）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三）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四）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人员；

（五）施工专业承包单位及分包单位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人员；

（六）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人员。

（七）工程总承包单位项目管理人员、代建单位项目管理人员。

本通知所称第三方机构，是指为工程项目提供实名制考勤设备、管理系统、数据服务及相关技术支持的供应商或服务商。

三、管理要求

（一）五方责任主体以及工程总承包单位、代建单位的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应全部纳入实名制管理范围，通过“建筑工人保障在线”系统进行实名认证和日常考勤。

（二）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在岗履职情况以“建筑工人保障在线”系统的考勤记录作为重要依据。每月考勤天数不得低于合同约定及投标文件承诺的天数。五方责任主体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根据其现场工作安排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勤，考勤记录作为到岗履职的主要依据。

（三）工程项目实施前，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建筑工人保障在线”系统准确、完整地填报所有现场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岗位资格、劳动合同等信息，确保系统信息与现场实际情况一致。

（四）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发生变更时，应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并于变更后3个工作日内在“建筑工人保障在线”系统完成信息更新。

四、各方责任与义务

（一）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工程项目实名制管理负总责，应确保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及建筑工人全部纳入实名制管理范围，督促现场管理人员到岗履职，并对分包单位人员进行统一管理。采用工程总承包或代建模式的，工程总承包单位或代建单位应协助、督促施工总承包单位落实实名制管理要求。

（二）建设单位应督促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责任主体以及工程总承包单位、代建单位落实实名制管理要求，并将实名制管理落实情况纳入工程监督检查内容。

（三）第三方机构应当确保其提供的考勤设备、系统及数据真实、准确、实时、不可篡改。在录入人员信息时，应采用身份证验证、人脸识别活体检测等技术手段进行核验。鼓励第三方机构建立实名信息核验服务，并将核验服务纳入整体服务协议。

（四）其他各方（勘察、设计、监理、分包单位等）应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做好实名制管理工作，确保本单位现场管理人员按规定考勤、履职。

五、考勤设备与数据管理要求

（一）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实施封闭式管理，实名制考勤点应设置在施工现场进出口等人员必经通道。

（二）提供实名制管理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所出售的设备应当满足《金华市建设工程实名制考勤设备技术标准》。加强对已出售激活设备的管控，防止设备被恶意改造和利用，各第三方机构须建立已出售激活设备SN编码库，便于售后服务及溯源。

（三）考勤设备产生的数据格式、传输协议应与“建筑工人保障在线”系统平台要求保持一致，确保数据无缝对接与互联互通。

六、违规行为处理

（一）严禁任何形式的虚假考勤、人员重复履职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使用照片、视频、面具等非本人生物特征进行考勤；

一人认证、多人进场，或由他人替代考勤；

利用技术手段篡改、伪造、删除考勤记录；

同一名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在单一考勤周期内，在不同项目进行考勤，造成重复履职；

采用异地设备、虚拟定位等技术手段进行虚假定位打卡；其他弄虚作假，规避实名制管理的行为。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虚假考勤、人员未到岗履职等违规行为，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应责令相关责任单位及个人限期改正，并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同时，对该项目实施“红黄牌”警示管理，相关企业进行信用扣分。

（三）第三方机构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市级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整改，对拒不整改的或整改不到位的责任单位，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并纳入诚信评价体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提供的设备、系统或服务不符合本通知及省级相关规定要求的；

2.为虚假考勤、规避监管等行为提供技术支持或配合的；

3.存在数据造假、恶意篡改、破坏系统接口等行为的。

七、监督管理

（一）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应通过“金华市建设工程智慧管理平台”系统动态核查项目考勤情况，并结合线下抽查等方式，对实名制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对检查中发现的虚假考勤、人员未到岗履职等违规行为，应第一时间责令相关责任单位及个人限期改正，并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三）市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建立并动态更新“金华市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第三方服务机构名录库”，对入库机构实施信用评价与分级监管。

八、施行时间

本通知自2026年5月25日起施行。

    附件：金华市建设工程实名制考勤设备技术标准
金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年4月23日

附件

金华市建设工程实名制考勤设备技术标准

一、闸机设备技术标准
1.满足户外环境使用，防水防尘防锈；

2.开关门速率小于0.5秒；

3.通讯接口支持数字量I/O接口、RS485、RS232等，至少支持一种。

二、人脸考勤设备技术标准
1.满足户外使用环境，工作温度范围支持-10℃到55℃，工作湿度支持0%到90%湿度；

2.设置可见光和近红外双目摄像头，有效像素达200万及以上；

3.支持互联网传输的有线网络、WiFi、4G/5G等至少一种通讯模式；

4.扬声器支持播放通行人员姓名及定制内容；

5.识别高度满足 1.2-2.2米，角度可调；

6.识别距离满足 0.5-1.5 米，视镜头可变；

7.人脸可识别角度满足左右30度，上下30度；

8.人脸识别时间应小于2秒；

9.人脸识别准确率99%以上，能够对眼镜、光线、脸部灰尘、安全帽等外部因素进行抗干扰识别；

10.具有活体检测功能，能够有效阻止照片、视频、3D 面具的攻击；

11.设备具备存储能力，存储空间支持人脸容量满足10000人

及以上、存储容量满足抓拍记录50000条及以上（建议存储空间不小于8G），考勤数据同时具备实时上传和脱机存储联网补传功能；

12.满足与闸机通道联动要求，支持数字量I/O接口、RS485、韦根输入、韦根输出等接口；

13.考勤记录及识别实时照片上传延时间不应超过10秒钟；

14.满足《浙江省实名制物联设备对接标准》中的涉及的其他数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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